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酷刑聲請審核法定機制  

 當局已推行審核機制甄別根據聯合國《禁止酷刑和其他

殘忍、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》  （下稱《禁止酷

刑公約》）第三條所提出的聲請，現計劃制訂法例，使機制具

法律條文基礎。在制訂建議時，我們致力達至高度公平，同時

減少程序被濫用。下文闡述建議法定機制的主要內容及相關事

項。  

聲請的範圍及效果  

2 .  建議的機制處理根據《禁止酷刑公約》第三條提出，就

關乎公約所界定的酷刑行為，要求免遣返保護的聲請。在這安

排下，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

險，締約國便不得將該人驅逐、遣返或引渡至該國。一般而

言，任何須被遣離或可被遣離香港的人士，倘若於存在酷刑風

險國家以外的另一地方具有居留權或入境權，則不可提出酷刑

聲請。  

3 . 根據建議機制，任何人一旦以書面提出酷刑聲請，他將

不會被遣送或移交至存在酷刑風險國家，直至當局最終裁定聲

請不確立，或其聲請已撤回為止。任何已向他發出的遣送或遞

解離境令或移交令，將維持有效（故一旦酷刑風險不被確立，

他隨後可被遣送或移交離境）。此外，任何須被遣離或可被遣

離香港的聲請人，僅憑藉其酷刑聲請人身分逗留在港，不會被

視之為通常居於香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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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明的程序  

4.  聲請人有責任確立其聲請。他們須在入境事務處 (下稱  

“入境處”)送達書面通知後起計 28 天的訂明限期內，盡快及全

面地在酷刑聲請表格內提供所有相關資料。倘若聲請人能提供

入境處信納的理據，限期可予延長，否則聲請將視作撤回論。  

5 .  聲請人亦須提供若干個人資料（包括相片、指模及地

址）。此外，入境處可要求聲請人出席會面，就其聲請提供資

料，回答問題。  

6 .  為確保審核公平、有效地進行，及減少濫用，我們建議

聲請人的某些行為，包括旨在隱藏重要資料（例如來港路線、

返回另一國家的權利等）、或誤導或阻延其聲請的處理，可被

視為損及其可信性。  

醫療檢驗  

7 .  如聲請人的身體或精神狀況受到爭議並與其酷刑聲請的

考慮有關，聲請人可被安排接受醫療檢驗，以確定具爭議的健

康狀況。  

上訴委員會  

8.  當聲請人獲入境處通知拒絕其酷刑聲請的決定後，可於

14 天內提出上訴。行政長官將會委任法定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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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就上訴作出裁定。委員會成員須具等同裁判官或法官的法

律專業背景。委員會可決定是否進行口頭聆訊，而委員會主席

將獲授權決定上訴聆訊的具體程序。  

重開已撤回聲請及提出後繼聲請  

9.  為減少濫用，我們建議在聲請人重開已撤回聲請及提出

後繼聲請時加入若干條件限制。倘若聲請人決定撤回聲請，除

非他能夠證明其後情況有變，令其聲請成功機會增加，否則他

不能重新啟動該聲請。倘若因聲請人沒有在訂明限期內交回酷

刑聲請表格，而當作已被撤回酷刑聲請，聲請人必須具充分證

據，證明延誤因聲請人不能控制的情況所致，聲請才可重新啟

動。倘若聲請人須被遣離或可被遣離香港，一旦他離開香港，

其相關聲請亦會視作已撤回論，不得重新啟動。  

10 .  同樣道理，除非入境處信納某聲請人聲請被駁回後，情

況已有重大改變，令其後繼聲請具有實際的成功機會，否則酷

刑聲請已被駁回的人士，不得再提出另一項酷刑聲請。  

撤銷接納聲請的決定  

11.  入境處會不時覆檢已確立的聲請。倘若與某一聲請人相

關的酷刑風險不復存在，入境處可撤銷之前接納聲請為已確立

的決定。聲請人如對撤銷決定不滿，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

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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羈留及擔保  

12.  入境處考慮聲請人的刑事記錄、潛逃的可能性、對社會

構成的威脅，以及其他個人情況（例如健康狀況）等因素後，

可在聲請待決前，決定是否需要羈留聲請人。在聲請人同意繳

付擔保金並按規定依時報到等條件下，入境處可讓他們擔保外

釋。為加強對保釋人士（包括酷刑聲請人及其他被羈留者）的

管理，我們建議當局將可施加額外保釋條件，包括規定他們須

提供最新地址，以及規定聲請人出席審核會面。  

准予確立聲請的聲請人工作  

13.  根據《入境條例》，須被遣離或可被遣離的人士，不得

在香港工作。依據原訟法庭在二零一一年一月的一項判決，入

境處處長應小心考慮，應否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，准許已確立

聲請的聲請人就業（包括考慮在某些情況下，長期失業或會構

成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）。我們會考慮就這方面授權予入

境處處長。  

 

保安局  

二零一一年六月  

 


